113年8月26日校務會議通過
113年9月2日起施行


屏東縣三地門鄉地磨兒國民小學
「小額採購」作業辦法
壹、總則
一、本校為促使採購制度健全發展，提升採購效率與功能，確保採購品質及預算之適當運用，經濟有效使用各項經費，依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使採購作業有所依據，爰參照「政府採購法暨其施行細則」及內部控制原則訂定「屏東縣三地門鄉地磨兒國民小學小額採購作業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本辦法所稱採購依政府採購法第 2 條之規定，包括工程之定作、財物之買受、定製、承租及勞務之委任或僱傭等。
三、本校採購除依政府採購法暨其施行細則等有關法令規定辦理外，悉依本辦法之規定辦理。
四、名詞定義：
(一)小額採購：依「中央機關未達公告金額採購招標辦法」第 5 條規定：「公告金額十分之一以下採購之招標，得不經公告程序，逕洽廠商採購，免提供報價或企劃書」，得逕行辦理採購。本辦法所稱
「小額採購」，係指新臺幣15萬元（不逾公告金額十分之一）以下之工程、財物及勞務採購。
(二)請購單位：因業務上需要提出採購需求之校內各處室。 (三)採購單位：本校總務處。
(四)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本校校長或各處室主任。
(五)授權採購：機關首長或採購單位(總務處)授權請購單位(各處室)
逕行採購。
貳、授權採購
五、本校因業務實際需要，或因臨時性、緊急性且屬小額、零星採購者，經採購單位授權或機關首長核准後，得由請購單位自行辦理採購及核銷作業，經授權核准後，請購單位即為採購單位，應依支出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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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理要點第 3 點：「各機關員工向機關申請支付款項，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之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真實性負責，如有不實應負相關責任。」之規定，得由實際採購之人員於黏貼憑證用紙「經辦單位」欄核章，並確實辦理驗收作業。有關授權採購層級將另行訂定。
六、為因應本校各處室採購需求及提升採購效率，本校採購授權層級
    如下：
(1) 新台幣一萬元以下採購案：授權採購得由總務主任於請購單核章逕行同意。
(2) 新台幣一萬元以上採購案：授權採購須上簽經機關首長同意。
七、請購單位經授權採購後，仍須經採購單位及主計審核。

參、採購注意事項
八、請購案未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前，不得先行採購。
九、各單位辦理採購作業不得意圖規避政府採購法之適用，分批辦理採
（請）購。
十、不同標的、不同施工或供應地區、不同需求條件或不同行業廠商之專業項目得分別辦理。
十一、如有因經費來源、調整或其他不可抗拒之因素，而必須分別辦理採購者，由業務或請購單位於相關文件內敘明理由，簽會採購及主計單位，呈請校長核可後憑辦。
十二、辦理採購作業須將評估需求結果併同簽報機關首長及採購單位。    其依據如下：
    (一)一萬元以下採購案：得不檢附廠商估價單，須完成請購單核章程序。 
    (二)一萬元以上採購案：須檢附廠商估價單，經會簽採購單位授權及機關首長  
                          核准後，使得採購；如因業務特殊需要須先行墊付，請完成填寫(請購案代墊款逾1萬元申請表)併同報支請購案簽陳。
    (三)十五萬元以上採購案：應依校內採購及營繕工程小組作業辦法辦理。
十三、小額採購案件如為定期提供勞務服務或財物者，得考量採購案件性質和廠商簽訂簡易契約，以維護機關及廠商權益。
十四、請購單位提送請購簽呈至採購單位後，至少應預留 3~5 個上班日時間，
      供採購人員招商、詢價、訪價、比(議)價，不得因為急於核銷，壓縮採購
      專業之判斷時間及作業流程。
十五、採購單位，應以維護公共利益及公平合理為原則，對廠商不得為無正當理由之差別待遇，於不違反政府採購法規定之範圍內，得基於公共利益、採購效益及專業判斷之考量，為適當之採購決定。
十六、採購之品項如有適用「優先採購身心障礙福利機構或團體生產物                                                          品及服務辦法」或「機關綠色採購推動方案」或「共同供應契約實施辦法」等項目之產品，應優先採購該規定之產品，如有特殊需求或不可抗力因素者，應上簽詳細敘明理由，呈請校長核可後憑辦。
十七、請購簽呈須檢附核定文、執行計畫(含經費概算表)、採購需求表、廠商報價單、請購單、證明資料等。

肆、採購驗收及核銷
十八、採購完成或活動辦完後兩週內，由經辦人於憑證黏存單用紙黏貼發票或收據，連同相關文件(如奉核之請購簽呈、估價單、出貨明細表、保證書、物品設備照片及成果照片等)，送請購單位人員驗收證明欄簽章(經辦人與驗收證明人不得由同一人擔任)，如需登記財產須於使用保管核章，加會總務處財產管理人員，後送主計審核，主計核章後送機關首長核定。

伍、附則
十九、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應依政府採購法暨其施行細則及相關子法有關法規之規定辦理。
二十、本辦法於校務會議決議通過之次日起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屏東縣地磨兒國小校內採購作業流程圖
※表單附件
1.請購簽呈(檢附核定公文、執行計畫(含經費概算表)、廠商報價單等資料)。
2.請購案代墊款逾1萬元申請表。
3.採購需求表。
4.請購單暨黏貼憑證用紙。
1 萬元以下
1 萬元以下
1 萬元以上
1 萬元以上
授權
未授權
請購及採購階段
總務處審核及授權採購
請購單上簽請購，准後交由總務處採購。
請購單上簽請購，核准後由請購單位自行採購。
應由機關首長授權採購
校長決行採購
詢價
提出請購單經請購單位主管核章
請購單位提出請購需求
主計審核
請購單位逕行採購
得由總務主任授權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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